
医学院教学业绩评价细则与预拨分实施方案（试行） 

 

   根据《浙大城市学院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评价办法（浙大城院教〔2022〕27 号）》

文件精神，为了鼓励各教学单位面向未来，自主设计、实施、提升教学管理服务

和教学创新水平，学校向教学单位预拨一部分教学建设与改革业绩计分，由教学

单位自主分配。 

医学院为了充分调动学院广大教师投身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

育扶持教学成果，增强教师教学质量意识、提高教学水平，现根据学校文件要求，

结合医学院实际，制定本评价细则与预拨分实施方案。 

 

一、 预拨分值 

根据《浙大城市学院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评价办法（浙大城院教〔2022〕27 号）》

文件第四章第十六条，按照各教学单位上一学年末教师数量，预拨教学建设与改

革业绩（X4）计分，分值=2*上一学年末教师数量，由学院自主分配。 

 

二、统计范围与分配细则 

教学建设与改革业绩在项目规定建设期内，按学年每年计分；对奖励类及建

设期不超过一年的项目在奖励或立项发文时一次性计分，统计范围与分配细则如

下： 

项目类别 分值（k） 备注 1 备注 2 

学院专业建设工作（含招生宣传） 10k/专业 专业负责人赋分  

学院教研室工作（主任、秘书） 50k（总） 教研室主任赋分 按开课课程量统筹 

学院基层教学组织工作 
基础分 5k/项 

教学委员会赋分 需提交总结报告 
优秀分 5k/项 

学院教学督导工作 2k/人 教学院长赋分  

学院课程思政中心 10k（总） 中心主任赋分  

学院教学建设项目 2k/项 教学委员会赋分 
含院级竞赛、项目申

报等 

*备注：分值中的 k 为浮动系数，根据年度项目数量、等级综合核算后确定。 



 

三、方案实施 

    在学校预拨分下达后，医学院根据统计项目与分配细则对上一学年相关业绩

进行统计汇总，经医学院教学委员会讨论，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公布实施。 

 

    本实施方案由教学委员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自

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医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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